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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19 號 委員 提案第 26532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巧慧、林楚茵、林宜瑾、莊瑞雄、吳思瑤、高嘉瑜、

張宏陸、吳秉叡、陳秀寳、李昆澤、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等 31 人，鑒於需要長照之失能人口持續成長，以使用者為中

心的整合性長照服務量能提升更顯重要，且應持續精進長照

服務人員知能提升及權益保障，以確保長照服務政策穩定推

展，爰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蘇巧慧  林楚茵  林宜瑾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張宏陸  吳秉叡  陳秀寳  李昆澤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連署人：張廖萬堅 陳素月  邱議瑩  江永昌  王定孙  

何欣純  邱泰源  賴品妤  湯蕙禎  賴惠員  

陳 瑩  蘇治芬  余 天  吳玉琴  郭國文  

洪申翰  賴香伶  王美惠  吳琪銘  鄭運鵬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72 

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我國已於民國 82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107 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 114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為建置完善長照服務制度等計畫、方案之推動，應對人員、機構、品質有妥適之規範，故長期照

顧服務法自 104 年制定公布，並自公布後二年施行以來，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

108 年 6 月 19 日。 

鑒於需要長期照顧（以下簡稱長照）之失能人口持續成長，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整合性長照服

務量能提升更顯重要：如優先且積極確保服務使用者身心健康，避免失能狀況惡化或引起其他失能

的狀況，使未來長照或醫療成本可有效降低；推動長照給付支付制度、長照服務提供者特約制度、

及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整合性輔具服務制度，使長照服務量能相關資源持續發展，以滿足失能者之多

元長照需求。此外，長照人力量能更是長照政策能否成功之重要關鍵，政府應持續精進長照服務人

員知能提升及權益保障，以確保長照服務政策穩定推展。 

而民國 109 年 9 月，台北市內湖區一間未立案安養院大火造成三死之意外，查該機構負責人

原經營之合法長照中心已於 108 年 8 月歇業，並向台北市政府繳交住民安置計畫，然而，本次大火

卻發現兩名罹難長者為原合法長照中心之住民，可見負責人並未確實執行住民安置計畫，台北市政

府亦未針對原歇業機構住民是否依安置計畫安置進行追蹤，且發生大火之未立案機構雖多次遭人檢

舉，但本法並無提供足夠法源查緝不法，故未能及時阻止悲劇發生。 

綜合前述，本法應有所精進之必要，爰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增列健康促進為長期照顧定義，以減緩長照服務使用者身心失能狀況惡化。（修正條文第

三條） 

二、增列長照服務人員、家庭照顧者及個人看護者權益保障之規劃為中央主管機關掌理範圍。（修

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列經濟主管機關權責事項，即以經濟部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長照輔助器材、產品

開發之規劃等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八條之三） 

四、明訂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長照政策研議及協調會議；長照政策研議及協調會議與會人員應納入

長照人員代表。（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增列照管中心或地方主管機關應按民眾失能程度核定其長照需要等級及長照服務給付額度，並

提供相對應服務；長照服務使用者應負擔一定比率長照服務給付額度或金額。另為避免長照

服務特約單位削價競爭，以確保長照服務品質，明定長照特約單位應向長照服務使用者收取

應自行負擔部分之服務費用，不得減免，但長照使用者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經濟困難

者，應依其經濟狀況提供補助，長照特約單位亦得對其給予自行負擔費用減收。（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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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及第八條之一） 

六、明訂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接受長照服務者取得相對應所需之輔具，及提供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整

合性輔具服務。（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二） 

七、增列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勵長照機構或長照相關專業團體辦理長照人員之繼續教育或在職訓練課

程。（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八、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應獎補助家庭照顧者及個人看護者接受長照人員之訓練，並確保家庭照顧者

及個人看護者接受訓練期間，服務使用者可獲得必要之協助。（修正條文第十八條之一） 

九、考量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有提供教學、實習及研究場合之需求，避免學

校行政管理過於疊床架屋，增列第二款規定第二款規定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立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且以作為提供學校作為教學、實習及研究用途為限時，亦得為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照

機構之設立主體，不需適用長照機構法人設立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十、為規範地方主管機關與長照服務提供者簽訂特約之申審程序、不予特約之條件及違約之處理等

相關事項，授權長照服務提供者特約制度之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修正條文第

三十二條之一） 

十一、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應明文規定比照機構住宿式機構，應與能及時

接受轉介或提供必要醫療服務之醫療機構訂定醫療服務契約，俾以強化長期照顧住宿型機構

與醫療機構服務之整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十二、為確保身心失能者之權益，並提升主管機關查核未立案長照機構之效率，明定主管機關之檢

查義務，且受檢查者應予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之一） 

十三、為使長者於原住機構歇業後能妥適安排，避免落入未立案機構，使長者身陷危險環境，增訂

當長照機構申請歇業或停業時，應提交服務使用者轉介或安置計畫，經地方主管機關確認轉

介或安置情形與計畫無誤者，始得核定該機構停業或歇業。另配合前述修正，地方主管機關

應持續追蹤經轉介或安置之服務使用者至少一年，避免落入未立案機構之風險。（修正條文

第四十一條） 

十四、針對未依規定申請設立許可為長照機構者，明定其違法態樣及罰責；現行第四十七條就合法

設立許可長照機構違規處罰類型調整其規範體例，另為保障服務對象權益，增列公布機構名

稱及負責人姓名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七條之一） 

十五、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明定長照特約單位違反收費規定之罰責。（修正條文

第四十九條） 

十六、為確保長照資源合理利用及永續發展，並強化對長照機構之管理，增列所屬長照人員為業務

不實記載行為之裁罰，以督促長照機構確實監督其所屬長照人員，不得以不正當行為或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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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記載，虛浮報長照服務費用；另增列長照機構評鑑不合格者，於其改善完成前，不得增加

服務對象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 

十七、長照人員需登錄於長照機構，或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始能提供服務，爰修正長照機構使未登

錄或未報經同意之長照人員提供長照服務之罰責，明確其違規行為處罰樣態。（修正條文第

五十四條及第五十八條） 

十八、增列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定提供長照服務，仍適用原法令繼續提供該服務之機關（構

）、法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等，其實際執行長照服務人員之認證、繼續教育、登錄及

處罰，適用本法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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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長期照顧（以下稱長照

）：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

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者，

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

要，所提供之健康促進、

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

與、照顧及相關之醫護服

務。 

二、身心失能者（以下稱失

能者）：指身體或心智功

能部分或全部喪失，致其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 

三、家庭照顧者：指於家庭

中對失能者提供規律性照

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 

四、長照服務人員（以下稱

長照人員）：指經本法所

定之訓練、認證，領有證

明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

。 

五、長照服務機構（以下稱

長照機構）：指以提供長

照服務或長照需要之評估

服務為目的，依本法規定

設立之機構。 

六、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

下稱照管中心）：指由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以提供長

照需要之評估及連結服務

為目的之機關（構）。 

七、長照服務體系（以下稱

長照體系）：指長照人員

、長照機構、財務及相關

資源之發展、管理、轉介

機制等構成之網絡。 

八、個人看護者：指以個人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長期照顧（以下稱長照

）：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

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者，

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

要，所提供之生活支持、

協助、社會參與、照顧及

相關之醫護服務。 

二、身心失能者（以下稱失

能者）：指身體或心智功

能部分或全部喪失，致其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 

三、家庭照顧者：指於家庭

中對失能者提供規律性照

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 

四、長照服務人員（以下稱

長照人員）：指經本法所

定之訓練、認證，領有證

明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

。 

五、長照服務機構（以下稱

長照機構）：指以提供長

照服務或長照需要之評估

服務為目的，依本法規定

設立之機構。 

六、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

下稱照管中心）：指由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以提供長

照需要之評估及連結服務

為目的之機關（構）。 

七、長照服務體系（以下稱

長照體系）：指長照人員

、長照機構、財務及相關

資源之發展、管理、轉介

機制等構成之網絡。 

八、個人看護者：指以個人

身分受僱，於失能者家庭

長照服務提供之服務，不應僅

是基本生活服務及醫療服務，

積極確保服務使用者身體或心

靈健康之健康促進服務應更為

優先，避免身心失能狀況更惡

化或引起其他失能的狀況，使

未來長照或醫療成本可有效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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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受僱，於失能者家庭

從事看護工作者。 

從事看護工作者。 

第四條 下列事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掌理： 

一、依提供長照服務，制定

全國性長照政策、法規及

長照體系之規劃、訂定及

宣導。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

府執行長照之監督及協調

事項。 

三、長照服務使用者權益保

障之規劃。 

四、長照服務人員、家庭照

顧者及個人看護者權益保

障之規劃。 

五、長照機構之發展、獎勵

及依第三十九條第三項之

辦法所定應由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之評鑑。 

六、跨縣市長照機構之輔導

及監督。 

七、長照人員之管理、培育

及訓練之規劃。 

八、長照財源之規劃、籌措

與長照經費之分配及補助

。 

九、長照服務資訊系統、服

務品質等之研發及監測。 

十、長照服務之國際合作、

交流與創新服務之規劃及

推動。 

十一、應協調提供資源不足

地區之長照服務。 

十二、其他全國性長照服務

之策劃及督導。 

第四條 下列事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掌理： 

一、依提供長照服務，制定

全國性長照政策、法規及

長照體系之規劃、訂定及

宣導。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

府執行長照之監督及協調

事項。 

三、長照服務使用者權益保

障之規劃。 

四、長照機構之發展、獎勵

及依第三十九條第三項之

辦法所定應由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之評鑑。 

五、跨縣市長照機構之輔導

及監督。 

六、長照人員之管理、培育

及訓練之規劃。 

七、長照財源之規劃、籌措

與長照經費之分配及補助

。 

八、長照服務資訊系統、服

務品質等之研發及監測。 

九、長照服務之國際合作、

交流與創新服務之規劃及

推動。 

十、應協調提供資源不足地

區之長照服務。 

十一、其他全國性長照服務

之策劃及督導。 

長照人力投入與否是長照政策

能否成功之重要關鍵，服務使

用者身心失能程度越大，照顧

者之工作負荷也越越大，政府

應重視照顧者之權益保障，積

極規劃相關政策，確保長照人

力能更穩定投入，提升長照服

務之量能及品質，故於第四款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長照

服務人員、家庭照顧者及個人

看護者之權益保障之規劃。 

第六條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

掌者，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教育主管機關：長照教

育、人力培育及長照服務

使用者體育活動、運動場

第六條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

掌者，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教育主管機關：長照教

育、人力培育及長照服務

使用者體育活動、運動場

為推動長照輔助器材，鼓勵業

者投入長照產品開發及發展長

照智慧產業，爰增列第七款明

定該等事項為經濟主管機關權

責，即以經濟部為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以提升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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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設施設備等相關事項

。 

二、勞工主管機關：長照人

員及個人看護者之勞動條

件、就業服務、職業安全

衛生等事項，與非為醫事

或社工專業證照之長照人

員，及個人看護者之訓練

、技能檢定等相關事項。 

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主

管機關：退除役官兵長照

等相關事項。 

四、建設、工務、消防主管

機關：長照機構之建築管

理、公共設施與建築物無

障礙生活環境及消防安全

等相關事項。 

五、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

：原住民族長照相關事項

之協調、聯繫，並協助規

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 

六、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

：長照服務輔助科技研發

、技術研究移轉、應用等

相關事項。 

七、經濟主管機關：長照輔

助器材、產品開發之規劃

及推動等相關事項。 

八、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與各該機關有關之長照

等相關事項。 

地及設施設備等相關事項

。 

二、勞工主管機關：長照人

員及個人看護者之勞動條

件、就業服務、職業安全

衛生等事項，與非為醫事

或社工專業證照之長照人

員，及個人看護者之訓練

、技能檢定等相關事項。 

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主

管機關：退除役官兵長照

等相關事項。 

四、建設、工務、消防主管

機關：長照機構之建築管

理、公共設施與建築物無

障礙生活環境及消防安全

等相關事項。 

五、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

：原住民族長照相關事項

之協調、聯繫，並協助規

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 

六、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

：長照服務輔助科技研發

、技術研究移轉、應用等

相關事項。 

七、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與各該機關有關之長照

等相關事項。 

提供效率，加速我國長照服務

體系之發展；現行第七款移列

為第八款，其餘未修正。 

第七條 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

召集人，定期邀集長期照顧

相關學者專家、民間相關機

構、團體代表、長照人員代

表、服務使用者代表及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召開長

照政策研議及協調會議，協

調、研究、審議及諮詢長照

服務、本國長照人力資源之

開發、收退費、人員薪資、

監督考核等長期照顧相關事

第七條 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

召集人，邀集長期照顧相關

學者專家、民間相關機構、

團體代表、服務使用者代表

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

，協調、研究、審議及諮詢

長照服務、本國長照人力資

源之開發、收退費、人員薪

資、監督考核等長期照顧相

關事宜。 

前項代表中，相關學者

一、為使長照政策永續，特明

訂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長照

政策研議及協調會議。召開

規定除第二項所訂限制之外

，其餘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 

二、長照人力投入與否是長照

政策能否成功之重要關鍵，

政府應重視照顧者之權益保

障，積極規劃相關政策，確

保長照人力能更穩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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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前項代表中，相關學者

專家與民間相關機構、團體

代表、長照人員代表及服務

使用者代表，不得少於四分

之三；服務使用者與單一性

別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並應有原住民之代表或熟諳

原住民文化之專家學者至少

一人。 

專家與民間相關機構、團體

代表及服務使用者代表，不

得少於三分之二；服務使用

者與單一性別代表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並應有原住民之

代表或熟諳原住民文化之專

家學者至少一人。 

提升長照服務之量能及品質

，故於第一項長照政策研議

及協調會議邀集對象增加長

照人員代表，並考量因增加

人員列別，第二項有關代表

人數規定由不得少於三分之

二上調至不得少於四分之三

。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

長照服務之特定範圍。 

民眾申請前項服務，應

由照管中心或地方主管機關

依民眾失能程度核定其長照

需要等級及長照服務給付額

度，並提供相對應服務。 

接受醫事照護之長照服

務者，應經醫師出具意見書

，並由照管中心或地方主管

機關評估。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評估

，得委託專業團體辦理；評

估之基準、方式、人員之資

格條件及其他有關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二項長照服務申請資

格、長照需要等級、長照服

務給付額度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

長照服務之特定範圍。 

民眾申請前項服務，應

由照管中心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評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評

估結果提供服務。 

接受醫事照護之長照服

務者，應經醫師出具意見書

，並由照管中心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評估。 

第二項服務，應依失能

者失能程度及其家庭經濟狀

況，由主管機關提供補助；

依其他法令規定得申請相同

性質之服務補助者，僅得擇

一為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評估

，得委託專業團體辦理；評

估之基準、方式、人員之資

格條件及其他有關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四項補助之金額或比

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使一致，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改為地方主管

機關。 

二、考量長照需要等級及長照

給付額度關乎民眾使用長照

服務權益甚鉅，爰於第二項

明定照管中心或地方主管機

關應依評估結果，核定長照

需要等級及長照給付額度，

並提供相對應服務，相關辦

法於第五項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三、原條文第四項有關失能者

家庭經濟狀況由主管機關提

供補助等相關文字，移至草

案增訂之第八條之一。 

第八條之一 民眾使用長照服

務，應依第八條核定之長照

服務給付額度自行負擔一定

比率或金額。 

長照特約單位應向長照

使用者收取前項自行負擔費

用，不得減免。但長照使用

者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一、本條新增。 

二、基於長照資源合理利用原

則，並考量長照服務給付之

公帄性及效率性，於第一項

明定民眾使用長照服務，應

自行負擔一定比率或金額之

服務費用。 

三、第二項明定長照特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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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濟困難者，應依其經濟

狀況提供補助，長照特約單

位亦得對其給予自行負擔費

用減收。 

第一項長照服務使用者

自行負擔比率或金額、前項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經

濟困難者判定標準及補助項

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應向長照服務使用者收取應

自行負擔部分之服務費用，

且不得減免，以避免長照機

構削價競爭，影響市場健全

。但為保障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或經濟困難者使用長

照服務之權利，明訂主管機

關應給予補助，長照特約單

位亦得對其給予自行負擔費

用減收。 

四、第三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就長照服務使用者負擔比率

或金額、補助金額或比率等

有關事項訂定辦法規範。 

第八條之二 接受長照服務者

經第八條評估，地方主管機

關應協助取得相對應所需之

輔具。 

中央主管機關應整合地

方主管機關積極推動輔具資

源整合及服務窗口，提供可

近性且以個案需求為考量之

專業評估、諮詢、裝配及維

修等服務。接受長照服務者

如有行動不便，地方主管機

關應採取到宅輔具評估，協

助各項輔具購買或租賃及維

修等服務。 

 一、本條新增。 

二、依第三條定義，接受長照

服務者為身心失能持續已達

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換言

之，長照服務對象是失能及

失智已無法自我照顧，需要

依賴他人照顧者，其需要輔

具類別繁多，例如生活、行

動、醫療復健及溝通等輔具

。為因應長期照顧的需求，

應積極推動輔具運用與服務

政策，包括給予接受長照服

務者及其家屬具有更多關於

各類輔具知能、購買及維修

等運用資訊，方能協助家屬

購買或租賃時，得以使用者

為中心的整合性輔具服務。 

第八條之三 經濟主管機關應

定期會同中央主管機關邀集

相關團體代表，就該年度接

受長照服務者使用輔具之狀

況，修訂各類輔具標準安全

規範及驗證制度。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長期照顧被服務者

輔具運用安全，避免輔具使

用不當而造成二度傷害，經

濟主管機關應定期會同中央

主管機關，邀集相關團體代

表就該年度接受長照服務者

使用輔具之狀況，修訂各類

輔具標準安全規範及驗證制

度，使接受長照服務者能正

確選擇且安全使用輔具，以

提升其輔助功能。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80 

第九條 長照服務依其提供方

式，區分如下： 

一、居家式：到宅提供服務

。 

二、社區式：於社區設置一

定場所及設施，提供日間

照顧、家庭托顧、臨時住

宿、團體家屋、小規模多

機能及其他整合性等服務

。但不包括第三款之服務

。 

三、機構住宿式：以受照顧

者入住之方式，提供全時

照顧或夜間住宿等之服務

。 

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為家庭照顧者所提供之定

點、到宅等支持服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服務方式。 

前項服務方式，長照機

構得合併提供之。 

第一項第二款社區式之

整合性服務，得由地方主管

機關邀集社區代表、長照服

務提供者代表及專家學者協

調、審議與諮詢長照服務及

其相關計畫、社區式整合性

服務區域之劃分、社區長照

服務之社區人力資源開發、

收退費、人員薪資、服務項

目、爭議事件協調等相關事

項；並得與第七條規定合併

設立。 

第九條 長照服務依其提供方

式，區分如下： 

一、居家式：到宅提供服務

。 

二、社區式：於社區設置一

定場所及設施，提供日間

照顧、家庭托顧、臨時住

宿、團體家屋、小規模多

機能及其他整合性等服務

。但不包括第三款之服務

。 

三、機構住宿式：以受照顧

者入住之方式，提供全時

照顧或夜間住宿等之服務

。 

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為家庭照顧者所提供之定

點、到宅等支持服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服務方式。 

前項服務方式，長照機

構得合併提供之。 

第一項第二款社區式之

整合性服務，得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邀集社區

代表、長照服務提供者代表

及專家學者協調、審議與諮

詢長照服務及其相關計畫、

社區式整合性服務區域之劃

分、社區長照服務之社區人

力資源開發、收退費、人員

薪資、服務項目、爭議事件

協調等相關事項；並得與第

七條規定合併設立。 

為使一致，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改為地方主管機關。 

第十八條 長照服務之提供，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

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

員為之。 

長照人員之訓練、繼續

教育、在職訓練課程內容，

應考量不同地區、族群、性

別、特定疾病及照顧經驗之

第十八條 長照服務之提供，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

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

員為之。 

長照人員之訓練、繼續

教育、在職訓練課程內容，

應考量不同地區、族群、性

別、特定疾病及照顧經驗之

為維持或提升照顧服務品質，

長照人員接受繼續教育或在職

訓練有其必要性。為使課程量

能提升，使長照人員得以較近

便的方式獲得教育或訓練，於

第四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應獎

勵長照機構或長照相關專業團

體辦理第二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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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性。 

長照人員應接受一定積

分之繼續教育、在職訓練。 

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勵長

照機構或長照相關專業團體

辦理第二項課程。 

第二項長照人員之訓練

、認證、繼續教育課程內容

與積分之認定、證明效期及

其更新、及第三項對長照機

構或長照相關專業團體辦理

課程獎勵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差異性。 

長照人員應接受一定積

分之繼續教育、在職訓練。 

長照人員之訓練、認證

、繼續教育課程內容與積分

之認定、證明效期及其更新

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

應獎補助家庭照顧者及個人

看護者接受長照人員訓練，

並於訓練期間提供服務使用

者必要之協助。 

前項所稱之必要之協助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家庭照顧者及個人

看護者在照顧知能持續精進

，明訂中央主管機關應獎補

助家庭照顧者及個人看護者

接受長照人員之訓練，並確

保家庭照顧者及個人看護者

於訓練期間時，服務使用者

可獲得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二條 前條第三款及設

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第四款

、第五款長照機構，應以長

照機構法人設立之。 

前項規定，於下列各款

不適用之： 

一、公立長照機構。 

二、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

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且

僅以提供學校作為教學、

實習及研究用途為限。 

本法施行前，已依老人

福利法、護理人員法及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設立從事

本法所定機構住宿式長照服

務之私立機構，除有擴充或

遷移之情事外，不受第一項

之限制。 

第一項長照機構法人之

設立、組織、管理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二條 前條第三款及設

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第四款

、第五款長照機構，應以財

團法人或社團法人（以下合

稱長照機構法人）設立之。 

公立長照機構不適用前

項規定。 

本法施行前，已依老人

福利法、護理人員法及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設立從事

本法所定機構住宿式長照服

務之私立機構，除有擴充或

遷移之情事外，不受第一項

之限制。 

第一項長照機構法人之

設立、組織、管理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一、長照機構法人之設立、組

織及管理已依第四項規定另

制定長期照顧服機構法人條

例規範，爰酌修第一項文字

。 

二、考量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

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有提

供教學、實習及研究場合之

需求，若規定在校設至機構

住宿是服務類長照機構應成

立長照機構法人，會使學校

行政管理過於疊床架屋，爰

增列第二款規定第二款規定

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立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且以作為提

供學校作為教學、實習及研

究用途為限時，亦得為機構

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之設

立主體，不需適用長照機構

法人設立之規定。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82 

第三十二條之一 提供第十條

至第十三條規定之長照服務

者，得與地方主管機關簽約

為長照特約單位；  長照特

約單位之申請資格、程序、

審查基準、不予特約之條件

、違約之處理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速建置我國長照服務

體系、提升長照服務輸送及

費用申報核銷之效率，爰明

定地方主管機關得實施長照

服務提供者特約制度，有關

長照服務提供者簽訂特約之

申審程序、不予特約之條件

及違約之處理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機構住宿式及設

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

服務類長照機構，應與能及

時接受轉介或提供必要醫療

服務之醫療機構訂定醫療服

務契約。 

第三十三條 機構住宿式服務

類之長照機構，應與能及時

接受轉介或提供必要醫療服

務之醫療機構訂定醫療服務

契約。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長照機構依其服務內容區

分為「居家式服務類」、「社

區式服務類」、「機構住宿式

服務類」、「綜合式服務類」

、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服務類」等類型。而所謂

「綜合式服務類」，是同時提

供「社區式服務類」及「機構

住宿式服務類」之長期照顧機

構，亦即在從事「機構住宿式

服務」的同一地點相鄰場地同

時辦理「社區式服務」。而「

綜合式服務類」機構所提供機

構式照顧服務，乃是接受服務

者離開原來居住環境而進入二

十四小時全天候的照顧，且提

供服務的範圍最廣，包含整套

的醫療、個人、社會生活與住

宿照顧，亦有部分失能者會選

擇此類型機構接受服務，故應

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

服務類長照機構應明文規定比

照機構住宿式機構，應與能及

時接受轉介或提供必要醫療服

務之醫療機構訂定醫療服務契

約，俾以強化長期照顧住宿型

機構與醫療機構服務之整合。 

第三十九條之一 主管機關對

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

立而提供長照服務者，應派

員進入該場所檢查。受檢查

 一、本條新增。 

二、為確保身心失能者之權益

，於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進

入未經許可設立從事長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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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並應提供必要之文件、資料

或其他協助。 

主管機關人員執行前項

檢查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

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

別之標誌。 

主管機關對於第一項提

供長照服務者之服務對象，

應予轉介或安置；該提供長

照服務者應予配合。 

務場所之檢查義務，受檢查

者並負有配合檢查之協力義

務。 

三、參照行政罰法第三十三條

規定，於第二項明定有關主

管機關人員執行檢查時應遵

循之事項。 

四、為確保身心失能者之生命

、身體、健康及其他權益，

並維繫長照服務不中斷，於

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之轉介

及安置義務，該提供長照服

務者應予配合。 

第四十一條 長照機構申請歇

業或停業時，應提交服務使

用者轉介或安置計畫，經地

方主管機關確認轉介或安置

情形與計畫無誤者，始得核

定該機構停業或歇業；無法

轉介或安置時，由主管機關

協助轉介安置，長照機構應

予配合。 

長照機構未依前項規定

為適當之轉介或安置時，地

方主管機關得強制之。 

機構住宿式及設有機構

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

長照機構之服務使用者經轉

介或安置，地方主管機關應

持續追蹤至少一年。 

接受轉介之長照機構應

配合主管機關提供必要之協

助。 

第四十一條 長照機構歇業或

停業時，對長照服務使用者

應予以適當之轉介或安置；

無法轉介或安置時，由主管

機關協助轉介安置，長照機

構應予配合。 

長照機構未依前項規定

為適當之轉介或安置時，地

方主管機關得強制之。 

接受轉介之長照機構應

配合主管機關提供必要之協

助。 

一、民國 109 年 9 月內湖區一

間未立案安養院大火造成三

死之意外，查該機構負責人

原經營之合法長照中心已於

108 年 8 月歇業，並向台北

市政府繳交十三名住民安置

計畫，然而，本次大火卻發

現兩名罹難長者為原合法長

照中心之住民，可見負責人

並未確實執行住民安置計畫

，台北市政府亦未針對原歇

業機構住民是否依安置計畫

安置進行追蹤，故未能及時

阻止悲劇發生。為使長者於

原住機構歇業後能妥適安排

，避免落入未立案機構，使

長者身陷危險環境，增訂當

長照機構申請歇業或停業時

，應提交服務使用者轉介或

安置計畫，經地方主管機關

確認轉介或安置情形與計畫

無誤者，始得核定該機構停

業或歇業。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機構住

宿式及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

之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之

服務使用者經轉介或安置，

明訂地方主管機關應持續追

蹤至少一年，避免住民落入

未立案機構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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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長照機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 

一、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擴充或

遷移。 

二、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未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 

三、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未對長照服務使用

者予以適當之轉介或安置

，或未配合主管機關辦理

轉介或安置。 

四、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

對長照服務使用者有遺棄

、身心虐待、歧視、傷害

、違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

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 

長照機構違反前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定者，除依前

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

次處罰。 

長照機構違反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者，除依第一項規

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

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

其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違反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情節重大者，得

逕行廢止其設立許可。 

第四十七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

二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四十四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三

條或第三十四條規定者，除

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未經許可設立為長照機

構，提供長照服務者，除依

前二項規定處罰外，並命其

歇業與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四

條規定者，除依第一項規定

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

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

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

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四

條規定，情節重大者，得逕

行廢止其設立許可。 

一、現行條文所定長照服務提

供者之裁罰，包含合法許可

設立之長照機構及未經許可

設立之長照機構二類型。考

量規範體例一致性，且未依

規定申請設立許可而提供長

照服務者，無從命其歇業，

爰另增列修正條文第四十七

條之一規定非長照機構之處

罰態樣，並將第三項刪除；

其後項次配合調整。 

二、為明確第一項規定之違反

行為態樣，調整為分款規範

。另考量第一項各款所列情

形，影響服務對象權益甚鉅

，為有效遏止，並利民眾得

因資訊公開保障其選擇機構

之權益，爰於序文增列公布

機構名稱與負責人姓名之規

定。 

三、第二項至第四項援引違反

條次配合第一項分款情形修

正之。 

第四十七條之一 未依第二十

三條規定許可設立為長照機

構，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其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布

其名稱、負責人姓名，並得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保障長照服務使用者之

權益，第一項規定未依規定

申請設立許可而提供長照服

務、違反第三十九條之一第

一項或第三項規定者，除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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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處罰： 

一、提供長照服務。 

二、違反第三十九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

拒絕主管機關查核。 

三、違反第三十九條之一第

三項規定，未配合主管機

關辦理轉介或安置。 

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

可設立為長照機構，對其服

務對象有遺棄、身心虐待、

歧視、傷害、違法限制其人

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

情事，處其負責人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及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

，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鍰及公布名稱、負責人

姓名外，並得按次處罰。 

三、考量未依規定申請設立許

可而提供長照服務者，倘有

對其服務對象為遺棄、虐待

等侵害權益之情事，其受非

難程度應高於合法設立許可

之長照機構違反相同規定之

情形，爰於第二項明定其違

規態樣及較高之罰鍰金額。 

第四十九條 長照特約單位違

反第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

追收擅自減免之費用。 

長照機構違反第三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令其將超收或擅

自收取之費用退還。 

第四十九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

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將超

收或擅自收取之費用退還。 

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禁止長照特約單位減

免長照服務使用者應自行負擔

之長照服務給付費用，於第一

項增訂長照特約單位違規之罰

責，並明定擅自減免之費用應

予追收。 

第五十三條 長照機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於所屬長照人員異動

時，未依限報所在地主管

機關核定。 

二、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於業務負責人因故

不能執行業務時，未指定

符合資格人員代理，或代

理超過三十日而未報所在

地主管機關核定。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

未與能及時接受轉介或提

第五十三條 長照機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於所屬長照人員異動

時，未依限報所在地主管

機關核定。 

二、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於業務負責人因故

不能執行業務時，未指定

符合資格人員代理，或代

理超過三十日而未報所在

地主管機關核定。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

未與能及時接受轉介或提

一、為確保長照資源合理利用

及永續發展，並強化對長照

機構之管理，於第一項第四

款增列後段規定，將長照人

員為業務不實記載之行為納

入裁處範疇，以督促長照機

構確實監督其所屬長照人員

，不得以不正當行為或虛偽

之記載，虛浮報長照服務費

用，間接侵害長照服務品質

及長照服務財務之健全。 

二、為提升長照服務品質，並

利長照機構之管理，復考量

長照資源布建不易，爰參考

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九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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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必要醫療服務之醫療機

構簽訂醫療服務契約。 

四、所屬長照人員違反第三

十八條規定，未就其提供

之長照服務有關事項製作

紀錄、依法保存，或為業

務不實之記載。 

五、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之評鑑、輔導、

監督、考核、檢查或提供

相關服務資料之要求。 

長照機構違反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

三十八條規定者，除依前項

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長照機構依第三十九條

第一項接受評鑑，評鑑不合

格者，應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機構住宿式服

務類之長照機構，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其他服務類之長照機構

評鑑不合格者，依第一項規

定處罰；屆期未改善，並得

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

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

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

，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經主管機關依

前二項規定限期令其改善，

未經主管機關查核確認改善

完成前，不得增加服務對象

；違反者，另處其負責人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供必要醫療服務之醫療機

構簽訂醫療服務契約。 

四、所屬長照人員違反第三

十八條規定，未就其提供

之長照服務有關事項製作

紀錄、依法保存。 

五、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之評鑑、輔導、

監督、考核、檢查或提供

相關服務資料之要求。 

長照機構違反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

三十八條規定者，除依前項

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長照機構依第三十九條

第一項接受評鑑，評鑑不合

格者，應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機構住宿式服

務類之長照機構，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其他服務類之長照機構

評鑑不合格者，依第一項規

定處罰；屆期未改善，並得

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

，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

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項規定，於第四項增訂長照

機構評鑑不合格者，於未經

主管機關查核確認改善完成

前，不得增加服務對象之規

定。 

三、第三項依法制體例，酌作

文字修正；第二項未修正。 

第五十四條 長照人員違反第

二十條、長照機構業務負責

人違反第三十條、長照機構

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第五十四條 長照人員違反第

二十條、長照機構業務負責

人違反第三十條、長照機構

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考量長照人員須登錄於長

照機構，或報經主管機關同

意，始能提供服務，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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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且情節重

大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停業處分。 

長照機構使未依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完成登錄或報

經主管機關同意之長照人員

提供長照服務者，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且情節重

大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停業處分。 

長照機構違反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未報所在地主管

機關核定，即由已登錄之所

屬長照人員提供長照服務者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 

第二項文字，明確所定長照

機構違規行為處罰樣態。 

第五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長照人員未依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完成登錄程序

，或醫事人員、社工人員

未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即

提供長照服務。 

二、長照人員證明效期屆滿

，未完成證明之更新，提

供長照服務。 

第五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長照人員未依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完成登錄程序

，即提供長照服務者。 

二、長照人員證照效期屆滿

，未完成證照之更新，提

供長照服務。 

一、依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規

定，符合特定條件之醫事人

員及社工人員須報經主管機

關同意，始得例外未經登錄

即提供長照服務，爰將是類

人員未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增列為第一款之處罰對象

範圍。 

二、依第三條第四款長照人員

之定義規定，酌修第二款文

字，以符規範體系一致。 

第六十二條 本法施行前，已

依其他法律規定，從事本法

所定長照服務之機關（構）

、法人、團體、合作社、事

務所等，仍得依原適用法令

繼續提供長照服務。但其實

際執行長照服務人員之認證

、繼續教育、登錄及處罰，

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六十二條 本法施行前，已

依其他法律規定，從事本法

所定長照服務之機關（構）

、法人、團體、合作社、事

務所等，仍得依原適用法令

繼續提供長照服務。 

為使於本法施行前，已從事長

照服務，並依原適用法令繼續

提供該服務之機關（構）、法

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等

實際執行長照服務人員之認證

、繼續教育、登錄等管理機制

及其處罰適用本法有所依據，

爰增列但書規定。 

第六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後二

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六

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

六年六月三日施行外，自公

布日施行。 

第六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後二

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本法施

行之日施行。 

為避免修正條文全面溯及既往

，影響長照服務體系法安定性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明定本

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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